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院发〔2020〕123 号

关于印发《山东工商学院硕士学位论文

盲审管理办法（修订）》的通知

各院（部）、机关各单位：

《山东工商学院硕士学位论文盲审管理办法（修订）》已经研

究通过，现予以公布，请遵照执行。

特此通知。

山东工商学院

2020 年 12 月 21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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山东工商学院硕士学位论文盲审管理办法
（修订）

学位论文是研究生培养工作中的重要环节，是研究生研究能

力和学术水平的集中体现。为不断提高研究生学位论文水平与质

量，强化学位与研究生教育的质量意识，完善我校研究生教育质

量保障机制，特制定本办法。

第一条 学位论文盲审

（一）学位论文盲审的含义。学位论文盲审是指送审论文中

不含有导师姓名、作者姓名以及其它可能辨认出论文来源的字

样，由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办公室（以下简称学位办）统一送校外

专家评阅，同时评审专家的姓名对学位论文作者及其导师保密，

以保证论文评阅的客观性和公正性。

（二）盲审的组织实施。学位论文盲审工作在校学位评定委

员会指导下，由校学位办具体实施。

第二条 盲审原则

（一）遵循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》的有关原则与规定；

（二）有利于了解我校研究生学位论文质量状况；

（三）有利于客观地反映各学位授权点研究生培养质量的真

实状况；

（四）有利于加强学位点建设，建立和完善研究生教育质量

监督机制。

第三条 盲审范围与时间

各类硕士学位论文全部参加盲审；盲审一般安排在答辩前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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个月进行，具体时间以当年公布的《学位论文答辩及学位授予工

作时间安排》为准。

第四条 论文格式

（一）论文封面及书脊处隐去作者姓名和指导教师姓名，保

留学科专业名称及论文题目，所有姓名处均不得以涂改液涂抹；

（二）英文扉页隐去作者姓名、导师姓名等个人信息，保留

学科专业名称及论文题目，所有姓名处均不得以涂改液涂抹；

（三）学位论文独创性声明及学位论文知识产权权属声明

上，请勿在作者和指导教师处签名；

（四）删去致谢页；

（五）删去在校期间发表论文、专利、获奖等内容；

（六）其它格式严格按照《山东工商学院硕士学位论文撰写

暂行规定》执行。

第五条 论文送审

（一）学位授权点依托单位在盲审前一周内将盲审论文（2

份），连同《论文送审情况汇总表》，报送校学位办。

（二）校学位办指定专人负责审核论文匿名处理情况、联系

评审单位及专家、发送和接收相关材料。论文评审单位及专家姓

名必须严格保密，以维护评审单位及专家的权益。

第六条 论文评审

（一）评审专家。评审专家原则上是同学科授权点副高职称

以上人员，且具有丰富的研究生培养经验。

（二）评审方法。评审专家按评阅提纲逐项评审，采用百分

制打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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除了判分以外，评审人还要写出评审意见，并就学位论文是

否达到硕士学位的学术水平、是否同意参加答辩做出明确选择。

第七条 盲审结果

（一）盲审硕士学位论文由两位校外专家匿名评审，每位专

家独立评分并给出盲审结果，其盲审结果分为以下四档：

A.优秀（盲审成绩≥90 分），同意答辩；B.良好（76 分≤盲

审成绩<90 分），同意答辩或稍作修改后答辩；C.合格（60 分≤

盲审成绩<76 分），较大修改后方可参加答辩；D.不合格（盲审成

绩<60 分）, 不同意参加本次答辩。

（二）评阅意见全部为 B 等及以上的，若评阅专家未提出明

确修改意见研究生可直接参加答辩；若提出修改意见，研究生需

要参照评阅专家意见在导师指导下对论文进行修改后再参加答

辩。

（三）一位评审专家意见为 C，另一位评审专家意见为 C 等

及以上的，在参加答辩前，需要参照评阅专家意见在导师指导下

对学位论文进行认真修改，并填写《山东工商学院学位论文修改

情况登记表》，所在培养单位应组织 2 位同行专家对其修改情况

进行审阅评定，评定通过后经学位评定分委员会审议通过，方可

参加答辩。

（四）一位评审专家意见为 D，另一位评审专家意见为 B 等

及以上且平均评阅成绩≥70 分，经学生本人申请，导师签署意见，

学位评定分委员会主席确认后，报学位办同意，可再送 1 位专家

进行加审，加审意见为合格及以上的视为通过，可申请答辩。二

次送审不合格者，本次学位申请无效，论文作者须在 6 个月至 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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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内重新申请学位论文答辩。论文若再次被否定，校学位办将不

再受理该学位申请人的学位申请。

（五）两位专家评审结果均为 D 或一位评审专家意见为 D，

另一位评审专家意见为 C，则本次答辩申请无效, 论文作者须在

6 个月至 1 年内重新申请学位论文答辩。论文若再次被否定，校

学位办将不再受理该学位申请人的学位申请。

第八条 其它

（一）导师指导的研究生学位论文，当年盲审 1 人次未通过

的，限指导 1 名硕士研究生;累计 2 人次出现盲审未通过的，暂

停 1 年研究生招生资格。若学位论文盲审中再次出现不合格的，

取消该导师的资格。

（二）学位论文盲审结果将作为研究生招生计划分配、选聘

硕士研究生导师等方面的重要依据。

第九条 附则

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执行,由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办公室负责

解释。《山东工商学院关于学位论文“双盲”评审的规定》（院发

〔2017〕48 号）同时废止

山东工商学院院长办公室 2020 年 12 月 21 日印发

(共印 2 份)


